
第五點附件三修正規定
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借用多房間職務宿舍積點表

申

請

人

自

行

填

寫

欄

項目 內容
換算

積點

人事室

覆核欄

職務

□任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特殊任

務者(指揮官、副指揮官及執行長)(10 點)
點 點

□領有主管加給(10 點) 點 點

人員種類

簡任人員 30 點薦任人員 20 點

委任人員 15 點

工員（含技工、工友、駕駛）10 點

聘用人員 8點約僱人員 7點

臨時人員(含契約人員) 6 點

點 點

年資 年
服務於農業部及所屬機關累積年

資，滿 1年 1點，最高以 10 點計。
點 點

身心障礙
輕度或中度(5 點)

重度或極重度(10 點)
點 點

自有住宅 本人及配偶無自有住宅 (5 點)

租用住宅 本人或配偶租用住宅(10 點) 點 點

特殊因素
組織調整

業務支援

因組織調整或業務支援致工作地點

跨縣市調動者，加計點數 20 點。
點 點

負責業務借用宿

舍之需求程度

申請人得專案簽報署長核准，另加計點數（1~20

點；請檢附奉核簽）
點 點

眷口數 口

每口以 1 點計，最高以 5 點為限(眷

口指實際入住之配偶及本人或配偶

之一親等直系血親。)。

點 點

檢附戶籍謄本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件 積點總計 點 點

申請人已確實填寫上述內容

簽名：

人事室審核簽章



第五點附件三修正規定
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積點表

申

請

人

自

行

填

寫

欄

項目 內容
換算

積點

人事室

覆核欄

職務

□任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特殊任

務者(指揮官、副指揮官及執行長)(10 點)
點 點

□領有主管加給(10 點) 點 點

人員種類

簡任人員 30 點薦任人員 20 點

委任人員 15 點

工員（含技工、工友、駕駛）10 點

聘用人員 8點約僱人員 7點

臨時人員(含契約人員) 6 點

點 點

年資 年
服務於農業部及所屬機關累積年

資，滿 1年 1點，最高以 10 點計。
點 點

身心障礙
輕度或中度(5 點)

重度或極重度(10 點)
點 點

自有住宅 本人及配偶無自有住宅 (5 點)

租用住宅 本人或配偶租用住宅(10 點) 點 點

特殊因素
組織調整

業務支援

因組織調整或業務支援致工作地點

跨縣市調動者，加計點數 20 點。
點 點

負責業務借用宿

舍之需求程度

申請人得專案簽報署長核准，另加計點數（1~20

點；請檢附奉核簽）
點 點

檢附戶籍謄本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件 積點總計 點 點

申請人已確實填寫上述內容

簽名：

人事室審核簽章


